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

閱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1-
12/31/content_c1d4ed7d387946348856381c7bad7436.shtml )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事项的通知

粤税发〔 2021〕 123 号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各地级市、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局，

人民银行广东省内各地市中心支行、直属支行：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等 4 部门关于印发 <广东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

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实施方案 >的通知》

（粤财税〔 2021〕 39 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要求，为确保四项非税收入征管职责稳妥

有序划转，结合工作实际，现就划转有关具体事项明确如下：

一、竞买保证金

竞得人竞买保证金由自然资源、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部门按规定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广东

省税务局非税收入协同工作平台（以下简称协同工作平台）代竞得人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

二、费源信息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在协同工作平台录入缴费人、缴费金额、缴费期限等相关费源信息，

实时传递到税务部门，由税务部门征收入库。

三、票据使用

划转后税务部门征收四项非税收入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各地可

根据业务需要在非税收入票据其他信息栏中注明合同编号等内容。

四、退库管理

四项非税收入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退库。其中，因缴费人误缴、税务部

门误收需要退库的，可参照相关税收收入退库审批授权方式，由税务部门审核后，同级国库按

规定办理退付手续。其他情形需要退库的（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入库的情况），由缴费

人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经自然资源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同级国库按规定办理退

付手续。

五、信息系统及互联互通

自然资源、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部门应核实费源信息准确无误后通过协同工作平台传递

至税务部门，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并按照财税部门互联互通的要求将计征、缴款等明细

信息传递给财政部门。

经济适用房、房改房转让等补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或转移登

记的，由相关业务主管部门采集费源信息后，通过协同工作平台等渠道推送税务部门。各级税

务部门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商财政、自然资源、人民银行等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进一步优化征缴流程，做到“一窗受理、一次办结”，确保不增加缴费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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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历史欠费交接

（一）建立欠费备忘录，确保数据全面准确。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对 2022 年 1 月 1 日前形

成的历史欠费，要建立基础资料交接备忘录（详见附件 2），逐个列明欠费要素及是否具备移交

条件，确保数据全面、准确。

（二）先清理后移交，确保交接稳妥有序。各级自然资源部门按照“成熟一个、清理一

个、移交一个”的原则，逐个与缴费人确认欠缴金额并履行催缴程序。由自然资源、税务部门

根据处理结果及补签的合同、协议等情况，进行欠费移交确认。

本通知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附件 : 1. 四项非税收入征缴流程 

2. 四项非税收入基础资料交接备忘录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2021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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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项非税收入基础资料交接备忘录
移交方：

接收方：

交接时间：

交接地点：

移交内容：

（一）政策资料：包括征收范围、征收对象、征收标准、

申报期限、申报程序、收入分成和优惠减免等相关政策文件。

（二）欠费台账：包括欠费人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联系电话、欠费金

额、欠费所属期、合同（协议等）编号或审批文书号、催缴

文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是否具备交接条件等。

（三）其他资料：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

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管理有关

的其他资料。

（以上相关资料的交接时间由各地税务机关会同当地

自然资源部门协商决定，原则上于 2022 年 1 月 30 日前完

成。）

移交单位（签章）： 接收单位（签章）：

单位代表（签名）： 单位代表（签名）：

移交日期： 接收日期：



                
             

 
   

 
   

 

 

  

 

   
  

                 

                 

                 

                 

         

                 

          

 

欠费台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序号
欠费人

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

地址

法定代表

人（负责

人）姓名

联系

电话

欠费

金额

欠费所

属期

合同（协议等）

编号或审批文

书号

催缴欠费的文书
已经采

取的催

缴措施

是否具

备交接

条件

备注
文书

名称

文书

文号

限缴

期限

文书

送达

日期

文书送

达签收

人

制表人： 审核人： 移交单位（公章）： 接收单位（公章）： 移交时间：

备注：对缴费人发生注销、走逃、失联、诉讼、复议等情形，应在备注栏次予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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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欠费台账：包括欠费人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联系电话、欠费金额、欠费所属期、合同（协议等）编号或审批文书号、催缴文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是否具备交接条件等。
	（三）其他资料：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管理有关的其他资料。
	（以上相关资料的交接时间由各地税务机关会同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协商决定，原则上于 2022年 1月 30日前完
	成。）
	成。）
	成。）

	移交单位（签章）：
	移交单位（签章）：
	接收单位（签章）：

	单位代表（签名）：
	单位代表（签名）：
	单位代表（签名）：

	移交日期：
	移交日期：
	接收日期：


	欠费台账
	欠费台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序号
	序号
	序号
	欠费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欠费金额
	欠费所属期
	合同（协议等）编号或审批文书号
	催缴欠费的文书
	已经采取的催缴措施
	是否具备交接条件
	备注

	文书名称
	文书名称
	文书文号
	限缴期限
	文书送达日期
	文书送达签收人


	制表人：审核人：移交单位（公章）：接收单位（公章）：移交时间：
	备注：对缴费人发生注销、走逃、失联、诉讼、复议等情形，应在备注栏次予以注明。



